2019年度威海市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
无障碍智能化改造项目实施方案
（威残联[2019]13号）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认真落实《威海市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三年规划（2018-2020年）》要求，特制定2019年度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智能化改造项目实施方案。2019年，计划投入资金200万元，平均每户6000元标准，为全市333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智能化项目改造。其中，由市级财政投入福彩公益金120万元,省下拨福彩公益金50万元，完成283户改造任务;荣成市投入30万元，完成50户改造任务。
残疾人家庭无障碍“智能化”改造救助的对象有哪些？
救助对象：（１）具有威海市户籍且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残疾人；（２）生活自理能力受限且为“三瘫”患者、脑血栓患者中的贫困重度肢体残疾人家庭;（3）残疾人本人居住在自有产权（含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）或长年与父母、直系亲属居住的房屋（属自有产权）；（４）有改造需求且提出申请的残疾人家庭。受助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上述四个条件。
残疾人家庭无障碍“智能化”改造救助的项目有哪些？
主要配备感应灯、可视遥控门、遥控窗帘、视觉眼动仪、声控仪、自动晾衣架及其他智能用品;辅助配备移动坐椅、坐便器、淋浴椅、低位厨房改造、扶手、坡道等用品。

 

